
服务采购需求

实质性要求：“服务采购需求”中的全部条款为实质性要求，投标时必须响应否则投标无效。

本项目所要执行的政府采购政策：

1.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及《桂林市财政局关于进

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促进企业发展的通知》（市财采〔2022〕7号），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全部

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型、微型企业提供，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的，投标人的投标

报价给予 20%的扣除。

2.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政策。监狱企业属于

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按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

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荔浦市部分乡镇垃圾清运市场化服务运作采购

（二）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5000000.00元（2500000.00元/年，服务期限两年）

（三）荔浦市乡镇垃圾清运现状

1.荔浦市及乡镇概况

荔浦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直辖县级市，全市辖 10个镇、3个乡（其中 1个民族乡）：荔城镇、

东昌镇、新坪镇、杜莫镇、青山镇、修仁镇、大塘镇、花篢镇、双江镇、马岭镇、龙怀乡、茶城乡、

蒲芦瑶族乡。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作为城镇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面，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荔浦市各乡镇村级生

活垃圾收运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方向及国家环保政策。项目的实施，

对于改善荔浦市各乡镇村级垃圾收集和处理现状、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提升城镇环境卫生管理

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针对荔浦市乡镇垃圾转运环节提出建议方案，目前 9个乡镇已实施乡镇垃圾清运市场化，

逐步完善荔浦市“乡镇到市”的垃圾收运体系。现余下的新坪镇、青山镇、大塘镇、茶城乡 4个乡镇



生活垃圾分别由乡镇政府自行转运至填埋场，转运过程中车辆设备不能发生飘洒遗漏等问题，为营

造良好的人居环境，现拟实施 4乡镇生活垃圾清运市场化服务。

2.荔浦市部分乡镇垃圾收运现状

荔浦市政府每年财政预算资金用于垃圾收运上，由于人员、设备专业程度不足，设备陈旧，安

全风险系数大，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实现全面机械化作业及降本增效。

（四）方案设计思路

为创建国家级文明卫生城市，进一步完善垃圾收转运体系，统一所有乡镇“从镇到市”的垃圾转

运服务工作模式，解决各乡镇垃圾转运所面临困难和问题，提升垃圾转运效果。

1.将上述 4个乡镇所辖村屯垃圾“从村到镇再到市”的收集转运服务工作整体打包为一个项目。

形成规模效应，由一家环卫公司承包运营，统一设备规格、统一管理，实行智慧数字化实时监管，

提高作业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2.由市里统筹招标采购垃圾转运项目，为乡镇解决转运困难，将垃圾运往填埋场处理。

3.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充分利用目前各乡镇配置的 360L垃圾铁桶，每个乡镇按需要配置可

挂起 360L垃圾铁桶的垃圾压缩车，满足实际现状运输需求，垃圾容器不足的，由中标公司按要求

补充。

4.保障一线收运人员福利待遇并为其购买保险，科学管理、规范作业、专业培训。

5.提升设备标准，全程密闭运输、压缩运输，提高机械化率，做到日产日清无垃圾暴露滞留，

垃圾收集运输全程避免垃圾飘洒、污水滴漏等污染现象。

附：清运车辆及垃圾桶图片



后装挂桶式压缩车

二、本项目服务范围：青山镇、新坪镇、大塘镇、茶城乡，3镇 1乡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

屯，国道、县道、乡道、企事业、高速路口及景区、景点服务区等。

（一）青山镇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国道、县道、乡道、企事业等,下图仅供参考。

青山镇

本项目生活垃圾清运范围

青山社区
驻兴贤街

罗家厂、老米行、大石古、十字街、荒唐、古楼

永华村 潭斗、庆阳、料潭、钟家、牛头、龙斗桥、三茅厂

永镇村
歧路、莲花、石家厂、钟家厂、丘家、双排塘、郭家、松树排、西牛

塘、岭排、罗家、所底

拱秀村
驻宏门开发区

长塘、郎洞、莫家、田心厂、大树厂

松林村
东古楼、长安、桥管、刘家厂、廖家社、小山、小村、龙庆、万兴、

搬迁户

荔江村

凉亭屯、荔江河、荔江坪、谢家、李家厂、古家厂、刺塘、荷叶塘、

蜈蚣甲、立岸厂、大营盘、社坪、叶家厂、徐家厂、搬迁户、大谷坪、

康家、黄家、丘家、温家

青云村 水瓜洲、石膏村、龙江、大树脚、黄家厂、龙头山

满洞村
满洞、上古办、下古办、新河口、堆村、泵窿、黄腰、叶家、漕村、

崩山



永兴村 弓背、永兴新村、选村、小山、凤山

三联村 大腊、大岩、白虎头、小弯、大弯、中间屯、杨家、矮山

大明村 老坝口、余家厂、全家、南满、黄泥屯、石山屯

国、县、乡道 323国道青山段、158县道青山段、710乡道、北环、南环路青山段

（二）新坪镇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国道、县道、乡道、企事业、高速路口及服务区

等，下图仅供参考。

新坪镇

本项目生活垃圾清运范围

兴坪社区

驻兴荔东路 29 号、荔浦三中、工业园区、新坪开发区、新街、下苏(玻璃

山、潘家、大塘面)、塘家厂、腐竹厂、兰村、校椅、芳村、新坪中学、新坪

桥头

凤岗村

大乐山、萝卜新村(竹山底、樟屋坪、中间巷)、双堆岭、川岩、丹竹塘、葫

芦岭、凤田厂、白弄、观音山、冷水、水坳、岭脚、岩转

广福村
大矮山、官田、大古窖、屯等、小矮山、土角、坡上、三界庙、东村、寨背、

城里

桂东村
下桂山(牛尾冲)、小古窖(马留坪)、上桂山、白面、山背、大花岭、许

家、鸟梨坳、利家

大瑶村
大瑶(黄豆坪)、兰厂、新寨、白面冲(蒋家)、桂山冲、毛豆冲、绿豆坪

双和村

大旺(龙珠堆)、茶改山、李家厂、大坪、小石磴、岭界(牛坪)、天鹅堂、大石

磴、坝头、余家、牛练(杨家)、鲁仙(对门岭)、塘窝、东修(曹家)

高寨村

茨菇冲(三脚厂)、枫木冲(牛脚岭、江家、高田、油榨背、水对背)、古结(栗

木山、罗返、外头厂)、高寨瑶(古漫山、瑶人社、老屋、太阳庙)

安民村
上苏、大冲、炭山、龙邓、官岩、岩脚、岩门、叶家厂、莲塘、青甸

汉田村
汉田(雷辟岭)、青龙(土凤、碑记)、兰墩、小古西、大古西、黄村、龙岩、

塘头、车田、车田铺、假羊

兴义村 新村、新高岭、岩口、江口、屯眷、城德、高岭

八鲁村
八鲁、牛角、太平、新村、塘背(牛坪)、龙磨、桥头瑶、金坡、 杨柳塘、蒙

冲、古累、坪岭(小风门)



备注：黄竹村、青江村、长滩村等村屯，据实际情况处理。

（三）大塘镇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国道、县道、乡道、企事业等,下图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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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城乡

本项目生活垃圾清运范围

茶香社区
驻茶香街、学校、五一水库、西任、东田、吴家厂、金洞、五一、古閧、

三六、寨閧、茶香

大塘镇

本项目生活垃圾清运范围

大塘社区驻大塘街

小勃村、新队(启塘坪)、义敢(波台、花簧脚、六坡、绛房) 大见(柚子坳)

花岗村 双喜、牛岗、曹家(张家、黄家)、莲花、古路(余家)、黄花冲、龙家、门楼(架

马口)、晒岭、那洞、玉堂

苏结村 苏结(洞尚、老鼠岭)、六秀、结利、六位、观音山、老里冲

绥福村 豆腐屯(潘家)、云村坝、大勃村(六勇、把敢)、徐洞、罗衣 (郭家、蔡家、

黎家、张家、罗张村、六月六)

大莫村 大莫、黑云(江边)、寺岭、板岸、新村(龙头岭、后背山)

盘村 盘村、牛福(拿坝头)、水闷(东门)、徐排、夫村、老古家、张家

古屯村 岸村、小莫村(矮子岭)、新古家、屯村

庆华村 欧家、古引、古家(五家村)、龙塘、刘家、雷家、六工面(寨脚地)

西隆村 西牛大村、西牛小村、安寨、纳碟、纳谷厂、山脚

兰洞村 大兰洞、小兰洞、板寨、白见、庙瓦、梁山、田家、赖家

富德村 富伦、屯村、闩房、高怀、中洞、六庙、瓦厂、荣塘、五登(板江、大庙、

小岭、黑孟岭)、那谋、老往、龙角

高岸村 高岸(南洋)狮子岭、六怀、钟家屯、架桥山屯、刘家屯



过村 过村、仙人岩、坪岭、古卜、古燕、八见岭

坪社村 坪社、落洞、鸭蛋、金田、老鸦、三多、廖家、汤家

屯留村
屯留、料洞、八见、承村、云汉、龙庆(毛洞)、盘龙、六洞、新村 、

清良村 黄泥坝、竹高、冲口、大伦、分水、六养、八旦

文德村
石村、六视、板坡、六桥、周家、石羊、刘家、石碟、龙窝、金贵村

附：荔浦市乡镇地图

（五）各乡镇村屯收集点位收集路线里程表（仅供参考）









三、项目亮点

（一）全面升级优化垃圾收运作业。

依托企业从事环境卫生服务行业的经验，通过优化作业模式、提升作业标准，建立精细化管理

机制，降低管理成本且保证运营质量。

（二）建立健全、先进的乡镇生活垃圾收运系统。通过合作，快速全面建成健全先进的乡镇

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实现垃圾源头到终端处理全程无滴漏、无抛洒，运输环保。模式各环节均设计

机械化无缝对接模式，提高作业效率，降低作业成本。

（三）完善收运人员各项保障制度。通过先进的机械化作业，进一步减轻一线工人的劳动强

度。与此同时，严格要求企业按照《劳动法》规定，保障员工的薪酬，并采取激励机制提升作业人

员的积极性，最终实现收运人员全面保障。

（四）健全的应急预案。对于重大活动、节日庆典、检查等，设置健全完备的应急预案及应

急设备，确保临时、紧急事项的处置及时、高效。

四、具体实施方案

（一）垃圾收集、运输要求

中标方根据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配备满足项目日常作业需求的人员、车辆、机械设备及收集容

器（按每个收集点实际垃圾量的需求投放生活垃圾收集桶,清运过程必须保证地面整洁干净，无积

存垃圾）。将收运范围内的生活垃圾由收集点运送到荔浦市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站。

（二）垃圾收集作业

1.收集点和收集容器

垃圾收集容器应定点设置摆放，定时清洗垃圾桶。设置的生活垃圾收集点周围应整洁，无散落

垃圾和污水，无恶臭。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应无残缺、破损，封闭性好，外体干净，确保垃圾桶等器

具整洁摆放有序，不影响交通安全。构筑物内外墙面不得有明显积灰、污物。



2.收集时间和频次

生活垃圾收集应做到“日产日清”，无积存。收集时间为每天 06:00-18:00；集贸市场、商铺、车

站等公共场所的生活垃圾每天收集不少于 2次（上午、下午各收运 1次）；各村屯、居民区、物业

小区、厂区等的生活垃圾每天收集不少于 1次；农贸市场、大型商场、临时活动场所及其他区域的

生活垃圾应根据垃圾产生情况即满即收。每次在清运垃圾离开收集点之前，必须清理干净各收集点

的垃圾，保持区域地面干净，如有上级临时布置的紧急检查或大型活动，应及时做好清理。

3.作业人员和车辆配备

中标人配备的环卫作业车辆应符合国家安全、排放、噪声等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必

须是列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产品，机械功能和性能要求完好（自有或租赁）。配备车

辆能够满足垃圾收运达到“日产日清”，压缩式垃圾清运车不少于 7台，载重 5吨及以上。中标人

提供的作业机械车辆，牌照必须合法合规，手续齐全，作业机械车辆必须购买交强险及商业保险（必

须购买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不低于 200万元、车上人员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额、车上人员

责任险不计免赔额），所有作业车的营运风险由中标人承担。中标人需根据车辆数量配备相应人员，

要求一台车辆配备 1名司机、2名工人。

作业人员着装要统一，仪容整洁；作业车辆定期保养，车辆无故障；车辆要清洁，车外无挂物，

标志应清晰；车厢要密闭，无滴漏；勤清洗车辆，保持作业车辆无恶臭。车辆驾驶员应具备相应驾

驶资格方可作业，清运过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保证行驶及作业安全。

4.垃圾运输作业

垃圾清运作业要求：车容整洁，文明运输。所有生活垃圾运输车应全面实行密闭化运输：车容

完好整洁，车体无污垢或无拖挂物；在运输过程中，车厢应密闭，无垃圾、污水抛、冒、滴、漏现

象；垃圾装运量应以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不得超重、超高运输；规范装卸垃圾，不得

乱倒、乱卸、乱抛垃圾。

5.安全责任



（1）中标方在服务期工作过程中，应自觉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保证清运车辆的正常运行和工

作人员以及过往车辆、人员的安全，在清运清扫过程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人员伤害等意外事故（全

部责任由中标方自行承担）。

（2）中标方在接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 20天内，必须配齐能满足本项目日常作业所需的各类作

业设施场地、设备、机械、专业车辆（符合环卫作业要求）和收集容器等作业工具。配备的环卫作

业车辆应符合国家安全、排放、噪声等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必须是列入《车辆生产企业

及产品公告》的产品且设施设备、机械、车辆的功能和性能要求完好。中标方提供的作业机械车辆，

牌照必须合法合规，手续齐全，作业机械车辆必须购买交强险及商业保险（必须购买第三者责任险

保额不少于 200万元、车上人员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额、车上人员责任险不计免赔额），

电动保洁车必须入户上牌并购买交强险再上路作业。

6.中标方须协助乡镇做好建筑垃圾、厨余垃圾等其他垃圾的收运处置等工作，切实充分做好垃

圾分类宣传教育工作。

五、考核及验收

（一）考核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作业标准，不断提高环卫作业质量，建立科学、统一、规范的考核制度，监督考

核单位与各乡（镇）可依据《城市容貌标准》、《城镇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

标准》、《国家卫生城镇标准》(2014版)等要求及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考核实施办法和考核评分

标准细则。监督考核单位由荔浦市城市管理监督局牵头，各乡（镇）为主要考核责任单位，负责对

本辖区内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市场化服务进行考核评分。日常监督考核由各乡镇执行，考核情况按月

报荔浦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并做好台账资料，含考核评分表、扣分图片说明等。如有调整，按最新

文件规定等执行。

（二）考核方法

监督考评单位由荔浦市城市管理监督局牵头，各乡镇为具体实施考评责任单位，负责对中标公



司在本乡镇辖区内开展生活垃圾收集、清运服务作业履约情况及作业质量进行考核评分。日常巡查

和月度考评由各乡镇具体执行，各乡镇必须对日常巡查、月度考评、投诉曝光和上级检查做好记录，

建立台账，形成详细档案，并按要求将每月考评情况统一反馈荔浦市城市管理监督局。

1.辖区日常巡查（权重分值 60分）。由各乡镇根据中标公司提供备案的收运方案（含收运车辆、

收运人员、收集点及收集桶的设置、收运路线、收运时间节点等）对本辖区内中标公司每天对作业

情况及质量进行日常巡查。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各乡镇直接向中标公司下发整改通知，中标

公司应限期完成整改，如超过规定期限仍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除按考核评分标准扣分外可归集

相关台账照片材料采取扣款处罚。

2.月度考评（每月 1次，权重分值 40分）。各乡镇开展月度考评例检时间为当月下旬，月度考

评检查中发现问题按考核标准直接扣分并通知中标单位限期整改，对存在的问题逾期不整改或整改

不力的，可按考评评分标准加倍扣分。月考评分采取百分制记分。

3.特殊情况处罚。被群众投诉或新闻媒体曝光影响较大经查属中标公司责任的，除扣分外可根

据造成负面影响程度直接扣减当月承包费 500至 2000元；若在国家、自治区、市、县级重大活动

迎检、突发应急事件处置过程中配合不力或被通报的，除扣分外可根据造成负面影响程度直接扣减

当月承包费 2000至 5000元。

4.环卫站、督查办每月对运行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督导。

（三）考评结果计算和运用

1.计算方式。乡镇农村生活垃圾清运市场化服务作业考评每月综合考评满分为 100分。日常巡

查、月度考评为单独考评项目列入每月综合考评，每单项为 100 分制，月终根据实际得分按照权

重计算综合考评成绩，其中日常巡查权重比 60%、月度考评 40%。即：当月综合得分=（当月日常

巡查得分×60%＋月度考评得分×40%）。

2.结果运用。乡镇农村生活垃圾清运市场化服务作业月综合考评作为承包经费拨付依据。每月

综合得分成绩等级分为“优秀”(85分及以上)、“合格”(80-84分)、“不合格”(79分及以下)三个等次。



低于 80 分(79至 75分)的按每月每分 300元扣减当月服务承包款，低于 75分以下的按每月每分 500

元扣减当月服务承包款(例:当月得分 72分，当月扣款 1500+1000=2500 元)。连续 2个月考评不达

标（低于 80分）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四）验收要求及标准： 根据《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

通知》【桂财采〔2015〕22号】规定的验收程序，按照招标文件采购要求及响应文件承诺，由业主

组织考核、验收。

（五）不得转包：中标方不得转包服务项目及内容，如发现在合同履行期间，中标方将服务

项目或者内容转包给第三方，业主有权终止采购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中标

方承担。

（六）项目负责人：中标方应配备一名专职项目经理（或项目负责人），负责与业主对接项目

事项，负责管理日常服务工作。

（七）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00元（2500000.00元/年，服务期限二年），

最后报价超出采购预算金额的按投标文件无效处理。投标报价包括本次采购范围内的服务价款、人

员费用（含工资、保险、福利等）、拟投入设备成本、垃圾运输费、车辆年检、保养与维修费用、

各类工具及各类消耗品、工作服及设备维护费、企业管理费及税金、杂费、合理利润及其它成本费

等的各项费用总和。投标人综合考虑在报价中。

注：本“服务采购需求”中的所有要求均为实质性要求。

六、其他说明

（一）存量设备移交问题

有些乡镇环卫部门自有挂桶压缩车并且正在使用的（具体数量未能完全统计），类似于这些状

态较好又可与本项目需求匹配的车辆及设备，中标企业可以协商或评估后的价格向该乡镇政府付费

租赁使用，避免政府资产的闲置浪费。

（二）调价机制

1.标准变更调价。本项目的初始运营服务费基数是在本项目服务要求和作业标准规定的前提下

约定的。若因业主的要求发生改变涉及到本项目成本的变化，双方协商按照比例进行调价。



2.临时调价。若遇国家或省、市政府有政策规定提高劳动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等福利待遇时，

中标方根据上涨幅度相应提高单价；若遇油价上涨等因素时，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商议合同价款的调

整。

（三）付款方式

1.运营费：250万元/年，按 12个月分配，按月支付。投标报价包括本次采购范围内的服务价

款、人员费用（含工资、保险、福利等）、拟投入设备成本、垃圾运输费、车辆年检、保养与维修

费用、各类工具及各类消耗品、工作服及设备维护费、企业管理费及税金、杂费、合理利润及其

它成本费等的各项费用总和。

2.付款方式：中标方以每年中标总价按 12个月分配，按月支付。每月支付 )。当月承包

费用在次月 10日前待有关部门检查验收合格后，予以支付；如检查验收有扣分扣钱项，罚款在发

放当月承包费用时扣除，以此类推。

3.支付时间：甲方于次月 25日前向财政申请支付上月承包费（节假日顺延）。


	服务采购需求

